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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99 号 

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年 5月 15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未披露年报继续停牌及继

续推动重组的公告》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

告》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下列事项做进一步说明，涉及

需披露信息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： 

1. 前述公告和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2018年 5月 7日，你公司中

期票据实质性违约。请你公司全力处置流动性风险，及时履行相关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2. 你公司在前述公告中称，部分电厂存在“停产困境”。请你公

司核查并披露上市公司运营管理的生物质电厂的经营状态，包括但不

限于原料供应，机组运行状态，最近六个月发电上网情况，电费结算

及回款情况、预计持续时间等。 

3. 前述公告显示，有投资者问“据闻贵公司已经拖欠员工三个

月工资了，那拿什么来保障投资者的权益？”你公司回复“公司正在

积极解决，已部分解决。”请说明拖欠员工工资具体情况，公司的应

对措施及效果，以及是否对你公司电厂生产经营、电费回款等产生影

响，如有影响，请具体描述。 

4．你公司从 2012年 3月至 2015年 1月每月披露上月的已投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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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厂发电量，2017年 9月开始再次披露上月发电量，最新数据为 2017

年 12月的发电量。你公司至今已连续数月未披露发电量数据，请说

明理由并保持一贯性。 

5. 在策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限到期后，你公司在前述公告中

表示将继续推进重组。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尚未就资产处置等事项确定

交易对方。请你公司披露重组进展时，充分提示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，

如有重组失败的风险，请及时、完整、充分予以提示。 

6. 因公司未披露 2017 年年报和 2018 年一季报，公司股票继续

停牌。请你公司年审机构说明：（1）审计计划及进展；（2）计划出具

审计报告的时间；（3）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情况；

（4）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7. 请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修订）》12.6

条中“在停牌期间，公司应当至少发布三次风险提示公告”的要求，

尽快发布风险提示公告。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年 5月 22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上市

规则等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5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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